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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於工作船上從事作業，現場工程師發現該
勞工已於水庫中掙扎，現場人員隨即駕駛動力
筏前往救援，惟罹災者於動力筏抵達前已消失
於水面上。迄日於該水庫水面尋獲罹災者遺
體。。

使勞工於水庫內之工作船上從事作業時，未設
置防止勞工落水之設施且未使勞工著用救生衣，
對於水上作業未設置監視人員，導致罹災者於
工作船移動時，因重心不穩而落水溺斃。

1.使勞工鄰近水庫或其他水域
場所作業，致勞工有落水之
虞者，應設置防止勞工落水
之設施或使勞工著用救生衣。
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
14條第1款）

2.對於水上作業勞工有落水之
虞時，應設置監視人員。
（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
234條）

1.雇主會有停工、罰鍰、過失致
死刑責、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
被公布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。

2.重大職災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
及影響企業名譽與社會觀感。

(職災案例警示)


